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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性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是个弱质产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例外。农业的弱质性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的高
依赖，面临严重的自然风险。受自然灾害等风险的影响较大，加上基础薄弱，其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
能力低下，只有大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提高其产量和质量，因此农业投资回报率较低。其次，
农业的弱质性还表现为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农产品差异性较小，生产者众多且比较分散，供给弹性
较大，而其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却较小。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市场特点，使得在买方
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丰产不丰收的现象。自然风险大、市场风险大的弱
质农业，很难获得商业性金融的信贷支持。开展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又必须
依靠金融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重任自然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承担。 
（二）农户的分散性，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广大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被分配到一家一户手中分散经营，农户也就被束缚在
土地经营上，从事着包括种植、养殖等在内的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农户经营规模小，农村分工分业程
度低。这种“小而全”的分散经营方式，带来了银行信贷的信息成本约束。银行提供支农贷款必须掌
握必要的信息，包括借款人的资产负债信息、还款能力信息、还款意愿信息等，但农户高度分散，搜
集掌握这些信贷信息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加上农业的弱质低盈利性，决定了不可
能承担高利率，使银行贷款缺乏应有的盈利空间，商业性金融自然不愿意涉足支农贷款。农户的分散
性，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中的支农贷款更多地需要由政策性金融来承担。 
（三）资金需求的大量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水、电、路、通讯、农田水利设施不足，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
济、小农经济色彩浓厚。开展新农村建设，必须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提升农业生产力发展水
平。但农村基础设施落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投资回报率低，甚至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只有间
接的社会效益，商业性金融不可能提供大量的、长期性的资金投入，政策性金融责无旁贷。 
（四）农村金融的整体运行态势，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建国以来若干次的金融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形成了商业性金融城市化，合作性金融商业化
的运行态势，农业银行离乡进城已不可逆转，农村信用社商业化经营的方向已成定局，新成立的村镇
银行、农业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都是由企业、公司、个人等投资组建，都
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最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不可能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资金供给主
体。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金融资金更多地需要由政策性金融来提供。 
二、新农村建设中政策性金融的制度缺陷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广大农村成为政策性金融真空 
美国、日本等农业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完善的农村政策性金融
机构体系在促进“三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大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全国性和区域性的
政策性银行，建立了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不少国家还成立了政策性的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与这
些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政策性金融却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
极不完备。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仅农业发展银行一家，而且其最基层的机构仅设到行政县城，远离
农村，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广大农民农户，根本无从得到政策性金融资金支
持。其次，弥补全国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不足，由各级地方政府出资建立的区域性、地方性金
融机构尚未起步。再次，类似于西方农业发达国家为商业性金融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性保险机构
和贷款担保机构在我国农村都尚未起步。 
（二）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远远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要 
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支农资金来源不足。就目前仅有的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
发展银行而言，其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注册资本金和自主筹资。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仅200亿
元，由于财政紧张，而且由于与财政及政府有关支农部门的关系没有理顺，地方财政通过退还农发行
自身缴纳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来逐年补足资本金的制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200亿元资本金都还存
在缺口，更谈不上追加资本金。按照有关规定，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包括业务范围内开户单位存
款、发行金融债券、财政支农资金、人行再贷款和境外筹资等，但实际上主要依靠人行再贷款，而且
人行再贷款的规模也十分有限，其他资金来源不畅，而且人行再贷款为短期资金，与新农村建设需要
大量长期资金的期限要求也不相匹配。首先，国家增拨政策性补给资金的机制尚未建立。作为政策性
银行，国家理应拨付充足的资本金，并不断补充政策性资金，但目前还缺乏政策性资金的补给机制。
其次，农业发展银行按规定不能吸收储蓄存款，而业务范围内企事业单位的存款数量有限，很不稳
定，同时政策性银行不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吸收的存款不能转账使用，不能像商业银行那样通过创造
派生存款的方式来增加资金。再次，除粮食风险基金、国家储备棉粮利费补贴和粮食政策性挂账利息
补贴等外，大量财政支农资金没有按规定归口由农业发展银行代理拨付。最后，长期以来农业发展银
行没有积极采用市场经济手段，走市场化的发债筹资之路，而受市场准入、筹资成本及筹资用途等条
件制约，没有开展境外筹资业务。 
（三）政策性金融资金管理缺乏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目前国家的政策性资金除通过农业发展银行供给外，还通过其他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提供政策性资
金，如贴息贷款、支农再贷款等，由于商业银行和正走向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都具有“嫌贫爱富”、
“扶优限劣”的偏好，导致真正需要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农业企业和农户得不到政策性资金支持。与此
同时，由于政策性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大量资金沉淀形成呆坏账，收回再贷
的资金量不足，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信贷萎缩趋势明显。 
三、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政策性金融支农机构体系 
从世界范围看，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农
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局及商品信贷公司等，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国家农
业农村开发银行和地区农业银行，巴西的巴西发展银行等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贯彻执行政府的宏



观经济政策、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各国都普遍
通过立法支持保障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常工作。因此，完善政策性金融支农机构体系，要立足我国国
情，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既有政策性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不济的问题
突出，应将其机构下设到乡镇一级，并在村一级设立代理机构，同时对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功能进行
重新定位，取消其支农范围的限制，允许其办理所有涉农贷款业务，以便能为不同层次的贷款主体提
供信贷服务，使农业发展银行成为机构遍布城乡的真正意义上的支农政策性银行。二是由各级地方政
府出资，组建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政策性银行，建立多渠道的政策性金融资金供给体系。三是由各级地
方政府出资，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村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与金融支农的安全
性矛盾突出，以及缺乏相应的保障等制度安排，金融部门对那些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农业贷款
持谨慎态度，因此，应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并允许生产者建立互助的保险机制，自发分担灾
害风险。同时，应利用财政的扶贫基金建立农村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分散支农信贷风险。 
（二）拓展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渠道 
首先，应建立政策性金融资金的财政补偿机制。在我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开展新农建设，
应体现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思想，必须尽快建立财政补偿机制，包括建立政策性金
融机构的资本金补充制度，完善政策性业务利差补贴制度，建立财政有偿借款制度，增加财政预算内
支农资金、农业信贷资金投入的比重，财政支持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呆坏账准备金比例的制度等等。
其次，应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的机制。国外政策性银行大都通过财政融资和市场融资，
国际经验也表明，市场融资模式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增强经济活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鉴于我国
财力不足等实际，应致力于完善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机制，应在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
发债部门、扩大发债对象、丰富金融债券品种、创新债券发行方式等方面狠下工夫。最后，应积极开
辟其他筹资渠道，包括：借鉴日本等外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的经验，将邮政储蓄银行、社保基金、
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融资体系；积极利用二级市场借入短期资金；开展境
外筹资，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
织的优惠贷款或直接在外国发行金融债券筹资。 
（三）提高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 
首先，应理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兼理政策性资金的业务关系。目前政策性银行办理非政策性银
行信贷业务，以及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办理政策性贴息贷款和支农再贷款业务，带来了政策性金融
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竞争。政策性资金扶优限劣的突出问题，制约了政策性金融的支农效率，应严格
界定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将政策性业务全部归属到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信用社不再办理政
策性信贷业务，政策性银行应从商业性金融有能力承贷并愿意承贷的领域退出，形成政策性银行与其
他商业性金融在业务活动中的相互补充与协作。其次，应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效率评价考评机制。
应综合考虑政策性金融机构效益性与政策性双重目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评。前者应
从财务数据和风险控制的角度考核其“企业性”绩效，提高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体
现“保本微利”的目标，以实现经营的持续性；后者应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对
“三农”贡献的角度考核评价其“公共性”绩效，验证其政策执行能力及效果，突出农业政策性金融
的政策内涵。最后，应建立政策性金融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内控机制，防范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
提高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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